
中国古代死刑观的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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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发达依赖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死刑观念。性善论基础上的教化主义死刑观、性

恶论基础上的威慑主义死刑观与性有善有恶论基础上的预防主义死刑观，充分呈现出中国古代死刑观与人性观

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于注重情性而忽视知性的经验主义倾向，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夹杂于理想主义与工具主义之

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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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又称为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休谟认为，

哲学就是关于人性的科学，而 “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

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在具体的学科研究中，一旦我们

“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2]死刑作为一种剥夺人的

生命权利的刑种，其存在与适用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假设之上，因为死刑直接关系人之

为人的存在根据。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发达，与中国古代独特的死刑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

系，而这些死刑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直接来自中国古代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因

此，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寻求中国古代死刑相关问题的解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性善论：教化主义死刑观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发端于三代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周初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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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
[2]同注[1]，第7页。



出，标志着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觉醒和反省，为后来人性论的形成和发展敞开了大门。既然人由天所

生，而 “天命靡常”，[3]统治者唯有 “以德配天”，方能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可见 “此时已

有道德性的人文精神的自觉，则人的道德根源，当亦为天所命”。[4]但这种从道德上将人与天连在

一起的做法，仅是人甚至仅是统治者向上的承接与实现，而不是一种自内向外转出的内在德性，

“只能算是性善说的萌芽；和真正性善说的成立，还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5]然而值得肯定的是，

这种 “以德配天”的向上承接，凸显出 “敬德保民”的爱民观念，从而将死刑等刑杀大权，从过去

统治者生杀予夺的主观意志，转移至比较客观的社会标准，逐步形成了 “义刑义杀”的死刑观念，

这就是 《尚书·康诰》所说的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

汝封”，“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正是这一 “义刑义杀”的思想主张，为后来性善论人性基础上的

教化主义死刑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作为原始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西周 “以德配天”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仁”的概

念，从而使得此前承天命而来的外在道德转化成人内心固有的内在道德。孔子认为，仁乃内在于每

一个人的生命之内的一种德性，故而 “为仁由己”，[6]“我欲仁，斯仁至矣”。[7]如果说西周所张扬的

“德”的观念还取决于上天赋予的话，则孔子 “仁”的观念已将道德的动力源泉直接赋予人的内心。

换句话说，在孔子这里，道德力量直接内在于人自身的人格世界，一旦此一世界空虚，则一切外在

的规范均失去约束的力量，所以他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8]尽管孔子没有

明说仁即人性，但实际上已经认定仁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而仁为人内在人格世界

所固有，所以孔子明显倾向于人性是善的这一观念。尽管孔子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9]似乎

表明其对人性并没有做所谓善恶上的判断，而是认为从人的本性上来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只

是由于后天所受社会环境条件的不同，才导致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的道德面貌，但从孔子孜孜不倦

张扬教育或教化来看，他对 “仁”这一内在德性充满了自信。正是基于这种自信，孔子认为单纯运

用刑罚来治理国家，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而只有通过教育或教化来治理国家，才能将社会的要求

变成人们自己的思想与自觉的行动。因此，孔子坚决反对 “不教而杀”的独任死刑观念，认为 “不

教而杀谓之虐”，[10]从而在仁这一内在德性概念的基础上，为死刑的存在和适用开启了教化主义的

观念大门。

    孟子继承孔子 “仁”的学说，进一步肯定了仁的内在性质，认为内在于人格世界的仁乃人与禽

兽的本质区别，亦即 《离娄下》所言的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

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就是说，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仅在一点点的地方，

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也只能从这一点点的地方去加以把握，即使舜能明察事物、人伦之理，亦只

是从这一点点的地方出发加以推衍、扩充罢了。这一点点的地方就是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3]《诗经·大雅·文王》。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5]同注[4]，第22页。

[6]《论语·颜渊》。
[7]《论语·述而》。
[8]《论语·八佾》。
[9]《论语·阳货》。
[10]《论语·尧曰》。



也就是根据内在人格世界的仁义而行事，而不是从外在世界去寻找一个仁义加以实行。正是基于这

一判断，“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1]甚而推许 “人皆可以为尧舜”，[12]因为 “尧舜与人同耳”。[13]

孟子之所以如此指称人之性是善的，关键在于他进一步推断人之心是善的，即 《公孙丑上》所说的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将这 “不忍人之心”扩展而为 “四心”，也就是人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

“四端”，即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14]无此 “四心”或 “四端”即为 “非人”。“四心”或 “四端”既为人心之所固有，则 “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15]为了将此 “四

心”或 “四端”加以保持和发挥，孟子还进一步提出了 “存心”、“养心”的主张，从而将这 “四

心”或 “四端”无限生命力的种子加以无限的伸长，亦即孟子所谓的 “扩充”或 “尽心”。就个人

言，就是 《尽心下》所要求的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以及 《梁惠王上》所要求的 “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政治言，就是 《公孙丑上》所要求的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出于性善基础之上的仁政考虑，孟子反对专任刑杀的死刑观念，否定死刑的专横

适用，提出 “杀一无罪非仁也”[16]的鲜明主张，进而认为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

民，则士可以徙”。[17]孟子甚至在当时有些真诚而迂腐地向一些好战好杀的诸侯宣讲 “罪人不孥”

的刑罚原则，明确反对残酷的死刑株连制度。而且孟子在孔子的思想基础上，继续反对 “不教而

杀”，提出了 “教而后诛”的死刑原则，并对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开始主张 “不待教而诛”，因

为杀掉这些有罪的人，可以使其他人免受非法侵害，从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可见，孟子一方面高举仁的旗帜，张扬性善，鼓吹仁政，反对专任刑杀的死刑制度，主张教化

主义的死刑观念，但另一方面对于贼仁害义之类的罪恶行为，孟子也毫不动摇支持死刑的适用，甚

至主张 “不教而诛”。但孟子在此种情况下支持死刑的适用，仍然受到性善基础上仁政学说的理性

限制，反映出孟子性善论的哲学光芒。第一个方面的限制在于死刑适用的目的原则。孟子提出了

“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18]这一 “生道杀民”的目的原则，后世歧义颇多。赵岐 《孟子注》

认为 “杀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虽伏罪而死，不怨杀者”，意为维护社会秩序，杀掉有罪的

人而使人们生活安定。杨伯峻的 《孟子译注》则认为在于通过死刑的适用，而使人们不敢以身试

法，从而得以保全自身。[19]欧阳修则在 《泷冈阡表》中追记其父治理刑狱时说：“此死狱也，我求

其生不得尔⋯⋯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其意在于处理死刑案件之时，刻意索求罪

人从轻处罚情节，将死刑改为生刑，如此情节实在没有，则罪人确系罪有应得，即使处死，也应死

而无怨。朱熹、丘濬则在欧阳修的基础上既强调求其罪人之生，又肯定杀罪人以生民，“天地之大

德曰生⋯⋯盖死之所以生之也，苟非其人实有害于生人，决不忍致之于死地。死一人所以生千万人

[11]《孟子·滕文公上》。

[12]《孟子·告子下》。
[13]《孟子·离娄下》。
[14]《孟子·公孙丑上》。

[15]《孟子·告子上》。
[16]《孟子·尽心上》。

[17]同注[12]。
[18]同注[16]。

[19]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5页。



也。是故，无益于生人必不轻致人于死”。[20]从孟子性善论基础上的整体学说来看，朱熹、丘濬的

解释应该最为切近孟子的本意，当属孟子死刑适用的目的原则无疑。第二个方面的限制在于死刑适

用的方法原则。孟子认为死刑的适用必须审慎，必须经过仔细调查，并征求国人的意见，这就是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侯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

之”。[21]由死刑适用于贼仁害义之对象，到死刑适用的目的与方法之限制，孟子对于死刑的审慎态

度，可谓苦心孤诣，溢于言表。

    先秦孔、孟之性善论，至秦汉而为董仲舒所倡导的性有善有恶说所打断，讫隋唐仍为性品说所

取代而为人性论之主流。直至宋儒周敦颐、张载以及二程 （程颢、程颐），方才再次高举孟子 “道

性善”之旗帜，认为 “仁”即 “理”，乃为运行于宇宙之间的一种精神实体，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

物全都在其笼罩之下，人人皆有这种仁的潜能，一旦 “反身而诚”，便不再着眼于小我而能与天地

万物合为一体。[22]这种 “反身而诚”的精神，正是来自对人性善的确信。然而与孟子不同的是，宋

儒尽管肯定 “反身而诚”的性善根基，却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明人性的区别，认为天地之性为

万物之共性，其变易为人所禀受，人因生理各种条件不同而形成所谓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来自本

源性的 “理”，是纯善的，在人与人之间也并无差别；气质之性又称气禀之性，乃本源性的 “理”

与物质性的 “气”相结合而产生的。由于气有清浊厚薄之别，故人与人之间的气质之性有善与不善

之分。而明代王阳明则直接回到孟子的传统，继承陆九渊 “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主观

精神传统，认为 “人心”乃宇宙之本体，而良知又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良知往往处在 “未发

之中”，是至善至美的，但人心却不断受到物欲、人欲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发生同良知相背离的

行动，从而产生善恶之行动，这就是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

知”。。可见王阳明对于人性的判断，大体上应该属于性善论的范畴，所以他孜孜不倦地倡呼要唤

醒心中的良知，从而按照良知去行善事，祛恶事。而要唤醒良知，则必须 “破心中贼”，必须高度

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然而这种 “知行合一”的观念，使得 “意之动”所呈现出来的恶行难以跟至

善至美的良知划清界限，故而王阳明对于人性的回答，也带有性有善有恶论的痕迹。因此宋儒、明

儒对于死刑的态度，就创造性而言乏善可陈，朱熹可能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外。

    二、性恶论：威慑主义死刑观的人性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性恶论乃以法家 “欲利恶害”的人性观为典型。其实法家所言的 “欲利恶害”，

乃属人的一种自为品性，至于该品性是否存在善恶之别，许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均未明言，故而严格

而论，法家 “欲利恶害”的人性观实属性无善恶论。然而法家尽管没有对欲利恶害的人性作出善恶

[20][明]丘濬：《大学衍义补·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下》。
[21]《孟子·梁惠王下》。

[22]程颢曾对张载 《西铭》中关于仁的问题有所发挥，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妨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 ‘万物皆备
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宋]程颢、程颐 《河南程

氏遗书》卷二上）。
[23][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中。



之分的价值判断，仅就事实而论人性之欲利恶害，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相悖反，故而长期以来被视为

性恶论的典型代表，本文亦从传统之见。

    管仲作为齐法家的开创者，对于人性的看法对后世法家的影响尤为深刻。后世依托管仲之名而

辑录的 《管子》一书，虽然反映了管仲的一些思想，但已不属管仲一人所作，而是齐地学者之言的

汇集，可作齐法家或管仲学派之整体性言论来看。管仲学派认为人性或人情具有普遍性，“人情不

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24]而这一普遍性的人性就是 《版法解》中所言的 “莫不欲利而恶害”，或

者 《形势解》中所言的“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管

仲学派对这一 “欲利恶害”的人性或人情没有作出价值上的善恶判断，只是点明其仅属于人性自为

的事实。人们既然有所恶，则君主 “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25]人们既然欲利而恶

害，当然欲生而恶死，“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26]所以君主应该充分运用此种人

性特点，将死刑作为威慑与控制人臣的手段，操纵生杀之柄于掌上，亦即 《版法》中所说的 “正法

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管仲学派为威

慑主义的死刑观念寻找到了可靠的人性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管仲学派尽管基于人们恶害的本性而

主张严禁刑罚，强化死刑的震慑作用，但并不是鼓吹专任刑杀和滥用死刑，相反由于他们认识到欲

利恶害乃人性自为的事实，故而认为不能对其强行阉割、压制或扭曲，而只能予以顺应，所以在主

张以刑杀进行震慑的同时，也应该兴利除弊以满足人们欲利的本性，因为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

足则知荣辱”。[27]而且人的爱恶等性情，也可以通过后天教化的引导，使其顺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因此，管仲学派在强调刑罚震慑的同时，也鼓吹教化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对于滥用死刑的专任刑杀

观念，予以批评和抵制，认为 “杀戮虽繁，奸不胜矣”。[28]

    商鞅在管仲学派的基础上对人的欲利恶害之本性有着更加深刻的描述。他认为人生而有好恶，

人的好利恶害之心是生来就有的，其具体表现就是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

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29]其后不久的慎

到明确将这一欲利恶害之人性概括为 “人莫不自为也”，[30]并认为君主欲要治理好一国之民，必须

充分利用民众此种自为之心。无论是商鞅还是慎到，都认为人的这种自为之心乃属天性，是不可能

通过教化或思想道德教育所能改变的，即使是圣贤，亦只能因势或因循此种人性。《弱民》篇明确

说：“圣贤在体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为了应对人的欲利恶害之本性，商鞅的对策就是推行赏、刑

两种手段，亦即 《错法》篇所指明的：“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

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既然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可以给人带来苦害，君主理所当然应该充

分运用此种手段对臣民加以有效控制。刑罚越严厉，臣民越害怕，故无人敢于以身试法，这就是

《赏刑》中所说的“禁奸止过，莫若重刑”，[31]因为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

[24]《管子·权修》。
[25]《管子·明法解》。
[26]同注[25]。

[27]《管子·牧民》。

[28]《管子·法法》。
[29]《商君书·算地》。

[30]《慎子·因循》。
[31]《商君书·赏刑》。



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32]如何贯彻重刑主义，商鞅在 《修

权》篇中提出了 “重轻”原则，也就是以重刑惩治轻罪，因为这样就可以达到 “轻者不至，重者不

来”的 “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理想境界，否则 “罪重刑轻，刑至事生”，那就会 “以刑致刑，

其国必削”。可见，商鞅将刑罚所具有的震慑力量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张扬 “刑用于将过，

则大邪不生”[33]的一般预防主义。对刑罚的这种迷信情绪，使得商鞅十分赞许死刑的威慑力量，故

《画策》明言 “以杀去杀，虽杀可也”，《说民》亦认为这样可以达到 “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的

死刑运用效果。

    韩非子作为战国后期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学说尽管既受三晋法家之影响，又受道家

以及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之影响，但其对于人性的思考，主要还是来自以商鞅为中心的法家。韩非

子认为，万事万物皆有自己的道理，唯有依此道理行事，人们才能有所收获。人作为万物之灵，亦

有自身之理，唯有认识并因循此理，君主方能采取有效的统治策略和控制手段。韩非子认为这一道

理就是人性、人心或人情，“凡治天下，必因人情”，[34]而好利恶害正是人所共有的本性。从韩非子

的思想整体来看，他似乎仅将 “好利”看作是人的一种生命需要或者自然本能，“好利”并不必然

就是 “性恶”。韩非子从生命的需要看待 “好利”，认为 “好利”是人的生命现象的本性，是人的本

能，是在人成为人的过程中引起超越的基本动力。没有 “好利”的本能与欲望，人就没有超越的动

力；但仅有 “好利”的本能与欲望，人就跟动物无异。所以韩非子已经触及到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

性的双重人性，他明确指出，“德者，内也。得者，外也”。[35]“德”是人所存在的内在依据，是人

成为人的社会属性；“得”是人所存在的外在依据，是人能够成为人的本能基础与外在约束，其中

当然也就包括了利益的获得以及对利益获得的合理限制。由是观之，就 “好利”的本能而言，人与

动物是没有区别的。但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是在于其既能使得道德内在化，又能接受外在的约

束，而法律的强制性就在于使本能的内在冲动能够符合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

    因此，韩非子与儒家、道家学派都不一样，他既然认为人的 “好利”之心是人的本能与欲望，

是由人的生存需要和生理条件所引起的，那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其加以灭绝或消除。“好利”是一

切行为的起点与出发点，也是一切行为的推动力量，“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

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36]

这样的 “好利”，甚至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其如果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的约束，就会导

致欲利的泛滥，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如何对这种 “好利”的欲望进行约束，韩非子最为看

重的就是 “刑、德二柄”，“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

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37]可见韩非子的 “重刑”是建立在对人性 “好利”的判断上

的。“重刑”是对 “好利”本能的一种严厉约束，其目的在于使 “好利”的本能冲动按照社会秩序

的基本要求予以规范化。正是通过 “重刑”以防止犯罪，才使得 “好利”的本能或欲望走向文明化

[32]《商君书·垦令》。
[33]《商君书·开塞》。
[34]《韩非子·八经》。

[35]《韩非子·解老》。
[36]《韩非子·备内》。
[37]《韩非子·二柄》。



的发展方向。因此，韩非子坚信，由于 “好利”的人性，“重刑”也是有效的控制手段：“夫欲利者

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

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38]韩非子进一步认为，“重刑”恰恰是在承认人的

“好利”本能的基础上，运用外在的 “重刑”手段引导人性的 “好利”走向文明化、规范化的发展

道路。“重刑”的目的不在于对犯罪者的直接制裁，“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而在于凭借 “重

刑”的手段以达成犯罪一般预防的目的，即“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39]“重刑”只是禁止违法

犯罪的形式或手段，其目的在于 “以刑去刑”：一旦人们在 “重刑”的规范过程中不敢以身试法，

那么刑罚最终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重刑”当然就不会伤民，这就达到了 “以刑去刑”。对此，

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得相当详尽：“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

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

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

其罪，故奸不止也。”[40]从这种重刑思想的目的来看，韩非子力图凭借刑罚的威慑力量以达到预防

犯罪的基本目的，明显倾向于现代刑法所谓的一般预防主义，而在这种重刑威慑论的观点中，死刑

当然是达成预防犯罪最为重要的威慑手段。

    真正明确提出人性恶的首属荀子。他在人性论上与孟子针锋相对，提出了 “性恶”的基本主

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41]荀子认为，人之所以性恶，是因为人有好利、好声色、嫉妒憎恶

等情欲，但这些情欲本身，都是人类生而有之，是一种自然而客观的人性，没有什么善恶可言，然

而如果这些情欲任由放纵而不加以控制，那么就有恶的产生。所以荀子在指明人所存在的恶的本性

之基础上，进一步承认了可由“伪”的努力达成 “善”的结果。“伪”就是人类的自觉能动性，人

们可以凭借这种自觉能动性对性恶的情欲进行自觉的改造，从而达到预期的 “善”的效果。可见荀

子对人性恶的判断，既注意人所处的外在的社会环境，更重视人自身的主观因素，是对人性的一种

综合性判断。所以尽管荀子坚持 “人之性恶”的观点，力图为犯罪寻找到人性方面的内在依据，但

由于其认为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于情欲毫无节制而走向恶的，因而犯罪不是人性的必然

结果，而是人在主观上放纵自己的情欲所导致的。这样，犯罪的确具有了人性的内在依据，即恶的

情欲，但恶的情欲只是犯罪的可能性，并非一定走向犯罪。由恶的情欲发展为犯罪的行为，除了主

观上缺少有力的约束以外，还需要多种多样的外部条件。所以在荀子看来，有效的统治必须从人性

的内在根源人手，必须以 “化性起伪”作为最终目标，必须建立起整体性的调控手段，这就是 “故

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

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42]“君上

之势”就是要形成国家或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礼义之化”就是要推崇道德教化，“法正之治”就

是要建立起制度化、法律化的调控机制，“刑罚之禁”就是要运用刑罚以震慑、阻遏犯罪行为的实

施。

[38]《韩非子·六反》。
[39]同注[38]。

[40]同注[38]。

[41]《荀子·性恶》。
[42]同注[41]。



    所以对于死刑的态度，荀子在孔孟 “先教后诛”的教化主义死刑观基础上，基于其 “化性起

伪”的主张，既强调教育或教化的地位，也坚持教而后诛的理论立场。荀子既然坚持人性是恶的，

那么人们接受德礼教育也就缺乏一种内在的动力和自觉性，礼义由外而内的灌输，成效也就非常有

限。所以荀子对教育或教化的作用也就保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因此在孔孟反对 “不教而诛”的基

础上，荀子还反对 “教而不诛”，“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43]

这就表明，教化尽管重要，但对于教化后仍然以身试法者，必须毫不留情地执行死刑。而对于那些

为非作歹的 “奸民”，因其性之恶而不可能加以教化，也无须教化。荀子甚至还主张 “元恶不待教

而诛”。[44]荀子反对 “不教而诛”，进而反对 “教而不诛”，并强调 “元恶不待教而诛”，这深刻表明

了荀子关于教与刑关系的三个层次的理论思考，从而使得荀子的刑法理论 “既保持儒家重教育、重

预防的刑法理论的基本特点，又大大加重了刑罚的地位，正面肯定和重视刑杀的作用，与孔、孟的

刑法论有所不同”，[45]为威慑主义的死刑观留下了丰厚的空间，也为秦汉以后熔教化主义与威慑主

义于一炉而成比较完整的预防主义死刑观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性有善有恶论：预防主义死刑观的人性基础

    教化与威慑都属于死刑的基本功能，目的都在于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然而预防可以通过教化

或威慑而达到，但并不是所有的预防都只能从教化或威慑而来。随着人类社会对犯罪与刑罚认识的

日益深人，预防论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推崇。预防论认为，死刑之所以应该存在，不是因为其惩罚本

身具有某种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而是其本身有益于社会预防和控制犯罪这一重大目的。在这一目

的基础上，预防论又围绕死刑究竟是预防一般人犯罪还是特定的个人犯罪这一目的问题而展开论

争，从而在人类死刑思想史上逐渐形成了一般预防论与个别预防论两种基本主张，并在两种基本主

张之内又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观点。一般预防论主要诉诸死刑的威慑力量，或者通过死刑立法上的

威慑使得一般人基于对死刑的恐惧而不敢犯罪，或者通过对犯罪者执行死刑的司法威慑而使一般人

对犯罪望而生畏，或者通过死刑的立法与司法以强化对犯罪的禁忌而使一般人形成守法的习惯。个

别预防论则主要诉诸死刑剥夺生命的特点，从而剥夺犯罪分子的犯罪能力，以达到有效预防犯罪的

目的。[46]中国古代自秦汉以降，单纯的性善论与性恶论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倡导性有善有恶的人

性思想日益成为社会主流，从而使得先秦单一的教化主义死刑观和威慑主义死刑观向预防主义死刑

观靠拢和转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死刑思想越来越朝着深人的方向发展。因为人性一旦善恶混杂，止

恶劝善便会成为死刑等刑罚手段所欲达成的目标，而死刑通过剥夺犯罪能力所具有的个别预防功能

[43]《荀子·富国》。
[44]《荀子·王制》。

[45]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46]在刑罚学上，一般预防论的三种观念分别被称为立法威慑论、司法威慑论与强化规范论，对于死刑而言，这三种观念似

乎都能或多或少发挥出一些作用。而个别预防论除了剥夺犯罪能力论而外，则还有矫正论 （亦称为康复论、改造论或教育刑论），

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积极的教育、矫治而使犯罪人不愿再次犯罪。对于死刑来说，一旦犯罪人被执行死刑，则其犯罪能力已
被剥夺，矫正、教育或改造则无从谈起，故在个别预防方面，死刑遭受到比较普遍的攻击和挑战。但在中国古代独特的人性观念
下，死刑在个别预防方面除了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而外，似乎对犯罪人进行一定的矫正和教育也是死刑能够承担的一种目的或
功能。



（止恶）及其通过立法、司法上的威慑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 （劝善），理所当然受到思想家的垂青

和立法者的青睐。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世硕就已经提出 “性有善有恶说”，认为 “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

而致之，则善长； [性]恶 [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 [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

焉”。[47]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虽与世硕之说有所出人，但亦大致肯定性有善有恶。汉初

陆贾、贾谊、韩婴等人虽然大多接受了孟子性善论的观点，认为 “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48]

“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49]但亦承认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

基于这一论断，他们对于人性的论说呈现出性有善有恶的苗头。譬如贾谊认为道、德乃宇宙本源，

世界上的各种生命皆为 “德之所生”，故万物之性，包括人性，皆是 “道德造物”，明显肯定人性是

善的。但贾谊认为尽管人性与德相同，具有仁、义、礼、智、信等潜质，但仍需接受先王之教才能

真正具备这些品质。至于接受教化或教育能够达到什么程度，贾谊从材性上再将人分为三等，一种

女尧舜之类的材性为上等，“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另一种如桀纣之类的材性为下等，“可引而

下，不可引而上”；再一种如齐桓公之类的材性为中等，“可引而上，可引而下”。[50]贾谊在材性上

的三种划分，透露出性三品说的端倪，性有善有恶的倾向可谓十分明显。对于人性的这种品级划

分，经过 《淮南子》的进一步发挥，到董仲舒时正式成为人性论的通说，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认为，性是 “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51]的东西，善则是通过后天的教化所带来的东

西，主张性已然是善的，无异于承认不需要道德教化，显然是荒谬的。董仲舒打了一个比喻，认为

善如米，性如禾，禾虽然可以产出米，但却不能认为禾就是米，同样性可以产生善，但却不能认为

性就是善，米与善，都是人经过后天的努力而有所成就的，所以说 “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谓善”。[52]

董仲舒还将自己的这种人性观与阴阳学说连接起来，认为 “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

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53]明显主张性有善有恶。为了证明

性善的错误论调，董仲舒还进一步将人性分为 “三品”，亦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并

认为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54]因为只有中民之性

才能够有待于后天的教化而为善，不需要教化的圣人之性与不可以教化的斗筲之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少数，是不能够以性加以看待的。既然可以教化的中民之性占了多数，当然应该以德教为主而辅以

刑罚，至于死刑等严酷的刑罚手段，主要在于镇压怙恶不悛的斗筲之性以及教化不成的中民之性，

剥夺其犯罪能力以预防其对社会再次造成伤害，同时亦通过死刑的执行，以警告占据绝大多数的中

民之性不要以身试法，从而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继董仲舒之后，性有善有恶论遂成为正统的人性学说。公元前81年，汉昭帝诏命贤良文学人

士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治理国家一系列问题展开论争，针对桑弘羊所坚持的法家精神，贤良文学人

[47][汉]王充：《论衡·本性》。

[48]同注[47]。
[49]《韩诗外传》卷一。

[50][汉]贾谊：《贾谊集·连语》
[51]《春秋繁露·实性》。

[52]同注[51]。

[53]《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4]同注[51]。



士充分发挥董仲舒等人的思想，认为人性善恶相混，必须接受后天的教化，故而须重德教而轻刑

罚，死刑等刑罚的适用必须在教化的前提下以达到预防犯罪的有效目的，这就是 “刑一而正百，杀

一而慎万”。[55]所谓 “刑一”或 “杀一”，指的是死刑等刑罚所具有的剥夺犯罪能力的个别预防功

能，而 “正百”或 “慎万”，则为死刑等刑罚所具有的一般预防功能。扬雄也坚持 “人之性也，善

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56]的观点，故而主张教化当为治国之本，反对 “先杀后

教”，认为死刑等刑罚手段仅为辅助教化而用，其目的在于有效预防犯罪。王充则在批判前人人性

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 “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

是谓人才无高下也。禀 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命无贵贱

也”，[57]并将人性分为 “中人以上”、“中人”、“中人以下”三种。所以在王充看来，死刑的运用必

须因应人的禀性，达到有效预防犯罪的目的，不能 “空杀无辜之民”，因为 “人所能为，诛以禁之，

不能使止”。[58]王符亦肯定人性善恶混杂，对于轻薄恶子或性恶之人，应严惩不贷，以实现刑罚

“劝善消恶”的功能。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 “独任德化”观念，王符加以抨击，认为即使尧、舜、

文王、武王等辈，亦持刑杀而治国，故而只要能够达到有效预防犯罪的 “止恶”目的，死刑也是应

该充分运用的，这就是 “以诛止杀，以刑御残”。[59]荀悦在性三品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性分九

等的观点，赞成刘向 “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的观点，并认为性之三品，“上下不移”，

“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恶交争，于是教扶其善，法抑

其恶。得施之九品，从教者半，畏刑者四 （“四”疑为 “九”之误— 引者注）分之三，其不移大

数，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则法教之于化民也，几尽之矣”，[60]以法或刑抑恶

的预防主义观念十分强烈，为死刑的运用澄清了人性基础这一前提条件。

    性有善有恶的观点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已然蔚为大观，至魏晋玄学，善恶混杂的观念仍然成

为人性论的主流思想，只不过此时纠缠于自然与名教之争的玄学家们，由于受到道家精神的深刻影

响，大皆提出 “才性”的概念，认为人之才性是已被自然给予的，而与人的道德主观努力无关，故

而倾向于玄谈，对死刑等人为的法律手段着墨甚少。至隋唐时期，性有善有恶论得到韩愈、李翱等

人的进一步阐释。韩愈在董仲舒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性三品说，认为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

品有三，而所以为性者五。⋯⋯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

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

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反少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

于四”。[61]可见，韩愈将儒家所张扬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德行所兼容的多少，以评断一个人究竟属于

“上品之性”、“中品之性”还是 “下品之性”，显然是对董仲舒性三品学说的发挥。与董仲舒不同的

是，韩愈认为不仅中品之性可以通过修学或教化而决定其善恶，上品之性也可以通过修学而愈明，

[55]《盐铁论·疾贪》。

[56][汉]杨雄：《法言·修身》。
[57]同注[47]。

[58][汉]王充：《论衡·非韩》。
[59][汉]王符：《潜夫论·衰制》。
[60][汉]荀悦：《申鉴·杂言下》。
[61][唐]韩愈：《韩昌黎文集·原性》。



下品之性虽然不能修学或接受教化，但却可以通过刑罚迫使其改变，“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

也”。[62]要制服下品之人的恶性，韩愈认为单靠礼乐德教是靠不住的，必须辅以刑罚，甚至礼乐刑

政都被他视为教化的内容或手段，即使死刑也是 “锄其强梗”的必备之具。

    两宋理学之兴起，实可溯源于韩愈、李翱等人之 “道学”，故其对于人性的思考，也在韩愈关

于性、情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韩愈认为性乃 “与生俱生”，情则为

“接于物而生”，故而性为情的基础，情乃性接纳外界环境条件而引发，故而情与性一样，皆可通过

修学或教化而使其得到符合规范的调整。韩愈的学生、侄婿与好友李翱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

人之性无论是百姓还是圣人大皆无差，但人之所以出现善恶之别，皆因为性为情所惑，“情既昏，

性斯匿矣”。[63]李翱认为，人之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循环往复，则性无以扩充，从而

容易堕落为恶。要恢复性善的本来面目，则必须 “复性灭情”，李翱的性情理论为宋明理学开辟了

一条生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开始对 《中庸》开篇讲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进行人性论的阐发，认为宇宙是一个气的世界，也是一个理的世界，理气共同作用，方派生人

与万物。理是精神性的，是纯善的；气是物质性的，有清浊厚薄昏明之别。故而，人生来具有的由

理所构成的天地之性是纯善的，而由理气共同作用、夹杂构成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张载认为，

天授予人则为命，亦可谓性，人受于天则为性，亦可谓命，故而 “性即天也”。有性再加上知觉，

便成为心，性发而为情，故情亦为心的内容。朱熹进一步认为源于天地之性的心谓之 “道心”，是

“微而难著”的；源于气质之性的心谓之 “人心”，是 “危而易陷”的，亦可谓之人欲之心。[64]所以

人生时即有气质之偏，生后又有物欲之私，每个人不可能都能知晓其纯善的天地之性，不少人会不

断堕落而陷于邪恶之深渊。为了避免此种堕落，朱熹进一步区分了性、理、情、心等一系列概念，

认为除了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为情外，孟子所言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亦

是情，并为性、理的外在化，而仁、义、礼、智等四德则为天所授予、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之性、

理。要使可善可恶的情 “发而皆中节”，从而回到纯善的性、理本源，便必须努力做到 “心统性

情”，以人心的思虑去引领道德的实践。朱熹认为天地之性虽皆善，但因气禀不同，人便有气质之

性或气禀之性上的善恶之别，人心的思虑便是时时提醒自己要努力向善，做个好人，由此向学而改

变气禀。所以朱熹对于心、性、理、情等概念的阐释，“是要在不把性、理混同于、降低为情、气

的前提下，解决性、理的实践性问题，尤其是解决道德实践的动力问题，因此，他必须借助于情、

气来激活性、理，使性、理变死为活”。[65]

    朱熹这种颇为注重道德实践的努力，使其对于德礼政刑关系的阐释有了新的内容。他认为 “人

之为学，却是要改变气禀，然极难变化”，[66]必须德礼政刑综合加以运用，人之向善方才有所收获，

因为一旦礼乐刑政这些维持之具废弛不用，则 “那不好气质便各自出来”，[67]人定堕落无疑。故而

德礼与政刑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德礼既是天理的表现，也与政刑一样是维护天理的手段。人的天

[62]同注[61]。
[63][唐]李翱：《复性书·上》。

[64]参见[宋]朱熹：《中庸章句序》。
[65]郭齐勇：《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载 《文史哲》2001年第3期。

[66]《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论语五”，“为政篇上”。

[67]《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九，“尚书二”，“吕刑”。



地之性尽管是至善至美的，但人的气质之性却有善有恶，必须根据人的不同气质之性，分别施以德

礼政刑之术。气质好的，以德导之、率之、感之；次之者，以礼齐之；再次之者，以政治之；最坏

者，则必须以刑严加惩罚。朱熹说得相当明白，“圣人谓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

不得”，故而 “先立个法制如此，若不尽从，便以刑罚齐之”。[68]“先立个法制”在于凭借立法的威

慑力量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若不尽从，便以刑罚齐之”则在于通过对犯罪人的惩处以达到特别

预防的目的。朱熹正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死刑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思考和明确的回答。在朱熹看来，

刑罚是辅助教化的必备手段，“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 ‘辟以止

辟’”，所以死刑作为剥夺生命的手段，看似残酷，实则为仁爱之心的贯彻，因为 “非法以求其生，

则人无所惩惧，限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义，适以害之”。[69]由此，对于那些怙恶不俊罪至处死者，

朱熹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死刑，不能 “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70]故而朱熹对 《尚书·舜

典》所言之 “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中的 “恤”字，也有相当清晰的解释。他认为此一 “恤”

字并非 “宽恤”的意思，而是言刑罚牵涉到人的身家性命，司法官吏不可不谨，乃属 “矜恤”的意

思，亦即 “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71]否则仅从宽恤出发，不令

杀人者偿命，则死者何辜？！ 可见朱熹这种道德实践的自觉，至少使其在刑罚的认识上已然超越了

前儒之见。

    明清时期，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性有善有恶论得到强化，即使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在此问题

上也难有大的突破，只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承认人的自私之心乃属人的天性，人欲乃属人的本性，

理在欲中而不在欲外。因此，他们在预防主义死刑观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死刑的适用必须做到罪

刑相称，不能够不加节制而夸大死刑的威慑力量。譬如王夫之就曾明确指出，实施死刑的目的在于

“绝其恶”和 “戒其余”，亦即 “夫恶者，不杀而不止，故杀之以绝其恶，大恶者相袭而无所惩，故

杀此而戒其余”。[72]这里所谓的 “杀之以绝其恶”明显系指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从而达到个别

预防的目的；而 “杀此而戒其余”则系通过死刑执行的司法威慑，儆戒一般民众不要以身试法，从

而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王夫之的这一表述阐明了预防主义死刑观的主要内容，同时他也深刻指

出，死刑作为一种 “止恶”、“戒余”的手段，是不得已而使用的，那些极端残酷的死刑方法不仅对

于被害的死者和犯罪人毫无意义，即使对于犯罪人的亲属以及广大民众，亦无法达到推进教化、淳

化风气的目的，“枭之、磔之、辗之，于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孙，或有能知仁孝者，无以自

容于天地之间，⋯⋯无裨于风化”。[73]

    结 论

    性善论主张人性善，因此人是可以通过教化为善的，故而极力张扬教化所具有的主导性力量，

[68]《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论语五”，“为政篇上”。

[69]《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尚书一”，“大禹谟”。
[70]《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朱子七”，“论刑”。
[71]同注[70]。

[72][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
[73]同注[72]。



对于死刑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如季康子请教孔子是否可运用死刑 “杀无道以就有道”时，孔

子明确回答：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

偃。”[74]孔子当然并不是完全反对死刑的适用，只是主张教化为先，在教化不能奏效的前提下，方

才可以考虑适用死刑。这样的思路明显视死刑为辅助教化的手段，对于死刑的适用保持一种冷静和

克制的态度，为中国后世恤刑慎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法家为主的性恶论认为，欲利恶害乃

人之自为之心，故而主张以赏刑作为调控人类社会秩序的两种手段，而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则主

张通过 “伪”的努力以走出人性恶的自然境地，礼法恰是最好的 “伪”的努力。可见性恶论重视死

刑的威慑力量，使其成为控制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两种人性论及其基础上的死刑观念经过长期

的论争，至汉唐遂逐渐握手言和，性有善有恶论开始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基于止恶劝善的目标，

中国古代的死刑观日益注重于犯罪的预防，越来越朝着比较深入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一发展过程

中，性善论过于高看教化、性恶论过于高看威慑的态度，时刻纠缠着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念。性善论

近乎认为教化万能，死刑仅是迫不得已选择的手段，“以德去刑”恰是儒家上下求索的目标；性恶

论则几乎认为刑罚万能，死刑完全可以成为消除犯罪、最后消除刑罚的手段，“以刑去刑”实为法

家孜孜以求的宏愿。发展至性有善有恶论基础上的预防主义死刑观，“刑措不用”仍然属于士大夫

们悲天悯人的情怀。一方面死刑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被现实利用，另一方面死刑又恰恰成为去掉

刑罚手段的一条通道，拥抱着 “去刑”的崇高理想。理想往往可望而不可即，那些急于求成的士大

夫们，总是希冀发挥死刑等刑罚手段 “止恶劝善”的作用，将这个他们看来有些糟糕的世界拉回到

他们的理想蓝图中去。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张扬 “德礼为政教之本”的

道德温情，另一方面却是死刑制度的残酷，这种理想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尴尬矛盾，实在跟中国古代

独特的人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古代的人性观念始终停留于经验世界的描述，只是对伦理社会秩序善恶

事实的描述。经验世界总是千变万化的，经验世界的实质对象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伦理社

会的基本秩序往往也因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注重经验世界和伦理社会秩序的人性描述注定难以

寻找到一个普遍而绝对的标准。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性观总会跟人心、人情之类的存在表象紧密

联系在一起，性乃本体自有，是人与生俱来的，情出自于性，是性与外在世界接触、发生联系后所

产生的，所谓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75]因此欲要对性进行界定，往往

诉诸情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秦汉以降历代儒生，其言性则必言情，几乎形成了 “情

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76]的人性论证铁律。一旦性情连结起来，由

于情无穷尽，性则成为一个无法肯定的问题，只会陷人善恶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这也是中国古代流

行性品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比较成熟的预防主义死刑观的深刻缘由。所以，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

或是性有善有恶、无善无恶，无非都是一种经验世界的现实描述而已，没有深入到形而上的人性世

界，便不可能自人性的角度而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问题，亦不希冀为死刑提供一个人性上的绝

对准则。

[74]同注[6]。
[75]同注[61]。

[76]同注[63]。



    其实善也好，恶也罢，无非都是人类自身的一个认识问题，要澄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恐怕

首先还得认识清楚我们究竟如何判断此善彼恶，故而道德伦理上的善恶问题，最终一定还得转化成

一个知识论或认识论的问题。所以，“在西方哲学中，性之善恶虽然是一个与人性有关的问题，但

人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理性与经验之争。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这个问题成为西方人性论的永

恒主题，它不仅影响到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77]而在中国古代，不仅作为理

性存在的人性始终没有受到注视，而且对于人的知性或智性还抱持一种 “反智主义”的态度。以

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坚信智性的发展，只会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灾难，因此他们一致认为，只

有彻底根除理智的活动，摒弃人类凭借智慧而创造出来的一切人为制度与手段，包括死刑制度，天

下才能太平。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明确指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78]他们甚

至规划出一个 “反智主义”的治国方略，那就是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

语，以吏为师”。[79]儒家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反智，但他们所倡导的知或智大多局限于伦理世界，缺

乏对形而上世界的真正兴趣和热情。荀子可能是个比较难得的例外，他认为正是因为 “知”与

“义”才使得人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才使得人最为可贵，“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

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80]在这里，“知”是知觉，为人

与动物禽兽共有，但人在知觉的基础上，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以判断何者为义，这就是荀子在另外

一个地方所言的 “辨”。“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也”。[81]辨别就是一种理智作用，所以荀子

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系统阐释人的理性意义的思想家。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里，荀

子一直被视为儒家的另类甚至异端，其理智主义的态度始终没有得到重视和张扬。一旦人作为理性

存在的一面被无视或切除，便只能成为伦理社会秩序的一颗螺丝钉，无论是教化还是威慑甚或是预

防，人都只能是死刑控制的消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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